
中铁上海工程局连霍高速宝鸡市政化改造工程二期一标段照明、交安设施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

（采购编号：（采购编号：CRECSH7-WZCG(2023)116号（二次）））

1.项目项目介绍：介绍：

连霍高速宝鸡城区段市政化改造工程二期植物园立交工程一标段位于宝鸡城西福谭片区，植物园立交主线利用现状道路增设4条(A、B、C、D
)转向匝道，实现连霍高速市政化快速路与宝鸡福谭片区的交通转换功能。本标段承担该工程的A、B两条匝道的施工任务，包含道路工程、桥梁工
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以及照明工程。A匝道全长398.6m,其中桥梁长326.89m；B匝道全长704.6m,其中桥梁长412m。

合同周期：本项目建设总周期4个月。

1.2采购内容：照明、交安设施，以公开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采购，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参与。采购内容见附表1。

2.竞争性谈判文件包件划分及售价竞争性谈判文件包件划分及售价（详见附表1）

序号 物资名称 包件号 计量单位 包件数量
谈判文件售

价

谈判保证

金
备注

1 照明
ZM-0

1
批 1 200 不收取   

2 交通安全设施 JA-01 批 1 200 不收取   

3.供应商资格要求供应商资格要求

3.1 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

3.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具有招标物资生产或供应经验的生产商，并且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1.2生产商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3.1.3生产商注册资金不得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具有交安设施生产或销售企业资质、交安设施施工安装资质；生产工艺、装备必须符合国家交
安设施产业发展政策的相关规定；资金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实施本项目合同充足的资金保障能力，具有近两年（2021、2022年）的财务报告及报
表。

3.2 接受代理商，代理商注册资金不得低于500万元人民币，须有生产商授权。

3.3要求生产商所生产的交安设施满足：

3.3.1乙方供应的交安设施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版）、《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道路交
通信号灯》GB14877-2011标准要求。

3.3.2乙方供应的路灯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标准要求。

3.3.3乙方所供货物必须按照国家、行业有关标准和规范生产，必须符合甲方提出的质量要求并满足甲方工程设计质量要求。

3.4 潜在供应商必须提供满足谈判文件要求的谈判物资，且制造地、生产线、生产工艺及原材料等始终与谈判承诺一致。

3.5最近两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近两年不曾在合同中严重违约或被逐；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
，企业未处于禁止或取消投标状态；同时，要求提供至少三家同类投标物资已供买方或使用单位出具的投标人履约情况证明。不接收工程所在地建
设网公布有违法行为记录及物资供应不良记录的供应商，不接收已清退出中铁市场的供应商，不接受被招标人所在单位列为黑名单或不合格供应商
名单或限制交易的供应商。

3.6业绩要求：提供2020年~2023年期间同类物资供货业绩相关证明材料不少于1份（附合同复印件，暂无合同的可附中标通知书）。

3.7履约信用要求：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近期没有在其他项目物资投标中提供虚假材料或违规违纪处于被取消投标资格状态的投标人；最近
两年内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近两年不曾在合同中严重违约或被逐；财产未被接管或冻结，企业未处于
禁止或取消投标状态，不接受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招标项目建设单位、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不合格供应商名录内的供货商，
不接受已列入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七分公司限制交易名录内的供应商,不接受参与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其他铁路项目物资招标时有重大失信
行为或恶劣行为的供货商。

3.8供应商必须提供满足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的物资及服务（安装），且制造地、生产线、生产工艺及原材料等始终与谈判承诺一致。

3.9本次谈判物资一包一投（即每个包件谈判文件单独封装）。

3.10资格审查方式：本次谈判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3.11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12不接受联合体谈判。

3.13本次采购物资一包一投（即每个包件谈判响应文件单独封装），每个供应商只能中标一个包件。

4.谈判文件的获取

4.1本次谈判文件仅采用电子版方式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上发售，售价详见附表2，谈判文件售后不退。（不提供标书费发票，可领取
收据）

4.2凡有意参加谈判的潜在供应商在中国中铁电子商务采购平台(www.crecgec.com)注册成为平台用户（须签订合同和缴纳年费），因平台审
核需一定时间，建议提前操作（平台客服热线4006-010100）。

4.3谈判文件的售卖：请于2023年8月15日至2023年8月18日每日上午9时00分-18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完成以下相关工作：



4.3.1已注册成功的潜在供应商“响应”操作：从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登录进入“供方交易系统登录”->点击“采购信息”->在“采购名称”中找
到本次谈判项目名称点击进入->点击相应“包件编号”->填写“联系人、联系方式、输入密码、确认密码”->点击“提交”->点击“响应”。
注：(1)此处设置的密码非常重要，请保管好；开标前后供应商必须使用该密码进行有关操作。(2)如供应商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注册认证的，
请先完成4.3.2和4.3.3步骤，并联系采购组织单位。待注册认证完毕后，再进行“响应”操作；请确保开标前注册认证完成，否则无法参加谈判环节
，因此造成的后果自负。

4.3.2汇入标书款：将所购买包件的标书款从供应商银行账户汇出到采购组织单位账户，并在汇款单上注明采购编号、所投包件号，汇款单位
名称与供应商名称须完全一致。

4.3.3报名资料的发送：请在规定时间内，将转账凭证、谈判申请表（附表2）、营业执照副本、谈判联系人身份证扫描件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
至1379819574@qq.com 。

4.3.4经采购组织单位网上确认后，潜在供应商可从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获取电子版谈判文件。

采购组织单位账户：

账户名称：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七公司陕西旬凤高速公路房建项目经理部账户名称：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七公司陕西旬凤高速公路房建项目经理部

账号：账号：20110101958004 810001

开户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开户行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非转汇行非转汇行 )

5.竞争性谈判响应文件递交竞争性谈判响应文件递交

5.1递交时间：递交时间：2023年8月22日上午9:00。

★5.2递交地点：递交地点：陕西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假日小区省宝鸡市渭滨区假日小区中铁上海局会议室。中铁上海局会议室。

逾期送达或未送至指定地点的谈判响应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6.电子版谈判响应文件电子版谈判响应文件

本次谈判除了递交纸质版外，还需在中铁电子商务平台完成谈判响应文件电子版上传和网上报价，并在谈判结束后上传二次报价。本次谈判除了递交纸质版外，还需在中铁电子商务平台完成谈判响应文件电子版上传和网上报价，并在谈判结束后上传二次报价。

7．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①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

②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http://www.crecgec.com。

8．采购人信息．采购人信息

8.1采购组织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王纪军 18731957092

地    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元路571号保亿大明宫国际3号楼

电子邮箱：799113227qq.com

8.2采购人：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连霍高速宝鸡城区段市政化改造工程二期一标段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海棠路宝鸡园林植物园盛和假日小区13号楼

联系人：刘泓铄    联系电话：15952314311

9.附表附表

附表1.物资分包情况及售价

附表2.谈判申请表

                                              

 

       2023年8月15日

 

附表3：

谈谈  判判  申申  请请  表表

采购编号：CRECSH7-WZCG(2023)116号（二次）

谈判项目名称
中铁上海工程局连霍高速宝鸡市政化改造工程二期一标段照明、交安

设施竞争性谈判采购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联系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人委托人  

谈判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1.购买谈判文件方式： 电子版  □

 

 

 

 

2.申请报名包件：

 

 

 

3.其它说明（如有）：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